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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流體奈米藥物製備系統使用規範  

103年 12月 03日開始實施  

113年 06月 14日處內會議新訂通過  

113年 7月 15日研發會議收費標準新訂通過  

113年 11月 13日處內會議修訂通過  

第一條  微流體奈米藥物製備系統使用規範之訂定主要在使本儀器能發揮最

大使用效益。  

第二條  本儀器設備包含：  

一、廠牌及型別：Precision NanoSystems NanoAssemblr Ignite 

二、配備：  

(一 )主機一套，溫控最高可設定至75℃。  

第三條  儀器地點位於藥學暨營養大樓三樓共同儀器中心基礎研究設施。  

第四條  本儀器服務項目包含：  

一、  奈米劑型封裝  

二、  奈米微脂體合成  

第五條  預約使用方法如下：  

一、欲取得使用資格，請先至共同儀器中心儀器預約系統線上提出申

請，待指導老師核可後，進行本儀器認證表所載之認證流程。須

參加微流體奈米藥物製備系統訓練課程、累積1-3次的操作次數，

經共同儀器中心以實機操作考核通過，方能獲得使用權限。  

二、申請操作學習累積時，請事先告知共同儀器中心技術人員，由技

術人員或已取得權限之研究人員陪同上機，上機費用將依收費標

準計費。  

三、請在預定使用日前1-10天，至共同儀器中心之儀器預約系統預約

登記。  

四、預約使用本儀器，每次預約使用以1小時為原則，最長2小時，超

過2小時請向管理單位申請。  

五、開放時間：全年二十四小時開放。  

六、使用儀器時應依預約時間確實至預約系統簽到與簽退。未依預約

時間報到使用，又無事先取消預約者，仍視為正常使用並以原預

約時數計費。  

第六條  儀器使用規定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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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 使用儀器時，除與共同儀器中心索取之專用晶片外，其餘實驗

所須耗材 (針筒與離心管等 ) 均應自備並符合儀器可接受之廠

牌。  

二、  本儀器現暫以處理一般藥物或非感染性樣本為主，若須進行其

他具感染性樣品實驗，須先與管理單位討論。  

三、  儀器使用完後，請保持儀器之清潔和清理操作台面，實驗廢棄

物應自行帶回實驗室丟棄。違反規定者，經共同儀器中心確認

後將由通知日起暫停使用者所有儀器使用權限一個月。  

四、  儀器發生故障時，請儘速告知技術人員，勿自行拆裝儀器。個

人因素所造成之儀器損壞，請由個人負擔維修相關費用。  

五、  本項儀器之收費標準僅計算實驗所需專用晶片數目、維護與耗

材成本，不含儀器購置費用。請確認您的樣本準備良好，若並

非儀器故障導致實驗結果不良，使用者仍必須依收費標準付費。 

第七條  本儀器之收費標準為確保儀器最佳服務品質，以及增加其有效服務年

限，經研發會議決議後，使用本儀器之個人或單位，均須分擔儀器使

用之耗材、維護、及操作人員服務所須之費用。  

一、  收費標準如下：  

(一 )校內收費標準： 3,000元 /樣品。  

(二 )校外收費標準：9,000元 /樣品。  

(三 )請確認您的樣本準備良好，若並非儀器故障導致實驗結果不

良，使用者仍必須依收費標準付費。  

二、繳費方式：儀器使用統計及計費作業由共同儀器中心於每個月進

行核算，並寄發儀器使用繳費通知予使用者，儀器使用費須於共

同儀器中心繳費單開立日期之三個月內繳納核銷。可至本校出納

組繳款，或以研究計畫、校內預算核銷。  

第八條   為提升儀器使用效益，促進研究成效，本儀器得經自薦、推薦等模式，

延請一至二位諮詢指導教授，提供儀器使用、數據解讀等諮詢服務，

並給予該諮詢指導教授使用此儀器費用八折優惠，諮詢指導教授之聯

絡方式將公告於儀器專屬網頁。  

第九條  貴重儀器之檢測結果，未經同意，不得使用於商業廣告、法律訴訟等

用途。  

第十條  凡於本中心使用各項儀器設備及服務，請於成果發表時於文章、著作

致謝欄中提及我方之貢獻。  

第十一條  本規範經研發處處內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
